
银川兴庆“4·2”较大火灾事故调查报告

4 月 2 日，银川市兴庆区发生火灾，过火面积 61.58 平方米，

造成 3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123454.63 元。

事故发生后，自治区党委书记梁言顺、自治区常务副主席陈

春平以及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赵旭辉分别对火灾事故

作出了批示。银川市委常委、副市长王向豫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指导事故处置和善后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消防执法改革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以及《宁夏回族自治

区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细则（修订稿）》等相关规定，经银川市

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市委常委、副市长王向豫任组长，市公

安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支队、

市场监督管理局、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银川供电公司等单位组

成的火灾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

调查组在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工作专班的指导下，通过现场

勘验、查阅资料、调查询问、检验鉴定、视频分析等方式，查明

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

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和相关单位的处理建

议。同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防范措施建议。

一、基本情况

（一）起火建筑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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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火建筑所在的北安小区，位于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北街 400

号，北侧为上海东路，东侧为凤凰北街，西侧为西桥巷，南侧为

云开巷，1999 年建成投入使用，由宁夏住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管理。起火建筑为北安小区 9 号楼，呈 L 型分布，长边为东西走

向，使用性质为住宅，地上 6 层，一至二层为商业服务网点，三

至六层为住宅。

（二）起火场所内部结构

起火场所为北安小区 9 号楼 16 号营业房，坐东朝西，建筑

面积 61.58 平方米，一层高 3.4 米，二层高 3 米，内设有 1 部楼

梯上下连通。其中，一层作为生活用房，摆放有炊具、冰箱、橱

柜、电视等；二层为住宿用房，摆放有床、衣柜、沙发等家具以

及衣服、被褥等。

（三）起火场所使用及经营情况

经调查核实，起火场所房屋产权所有人为刘某，于 2013 年

委托死者孙某先、高某兰借住看管。2019 年，孙某先夫妇在此

场所对外经营凉皮生意，未登记注册工商信息。2020 年新冠疫

情发生后，因经营状况不佳停止营业，此后该场所仅作为孙某先

夫妇日常居住使用。

二、火灾发现经过、灭火救援和应急处置情况

（一）火灾发现经过

4 月 2 日 6 时 20 分许，北安小区 15-9-202 号住户在家中看

到对面屋内（9 号楼 16 号营业房）一层有火光，并传来爆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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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听到二楼有人呼救，并看到一名男子将二楼窗户玻璃打破，

遂拨打 119报警。

（二）火灾扑救和人员搜救情况

1.灭火救援情况。

4 月 2 日 6 时 24 分，银川市消防救援支队 119 指挥中心接

到报警后，立即调集兴庆区海宝消防救援站 4 车 21人到场处置，

支队全勤指挥部 1 车 6 人遂行出动。6 时 32 分，到场后现场指

挥员结合外部侦查情况，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内攻灭火。7 时 20

分，搜救人员通过二层窗户相继救出被困于二层西侧窗口处的 3

名被困人员，移交医护人员送入医院救治。7 时 40 分许，经反

复搜索、清理，确定无被困人员和复燃隐患后，救援行动结束。

2.银川市政府应急处置情况。

火灾发生后，市、区两级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立即带领相关部

门负责人赶赴现场，组织市消防、公安、应急、医疗以及兴庆区

政府等有关部门人员全力开展灭火救援和医疗救治工作。120急

救中心接到报警后立即调派 1 辆救护车于 6 时 37 分到达现场，

后又增派 3 辆救护车前往救援。110 指挥中心于 6 时 27 分接警

后，立即调派凤凰北街公安派出所民警到场，对现场及周边道路

进行封闭管控，并协助消防、医疗等部门开展灭火救援、人员疏

散和伤员救助等工作。

三、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情况

（一）人员伤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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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安机关核查，3 名死者身份信息如下：

1.孙某先，男；2.高某兰，女；3.孙某，男。

经户籍查询、DNA 检测，孙某先与高某兰为夫妻，孙某为

孙某先与高某兰的长子。根据银川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出具的

《尸体检验鉴定通知单》，认定死者孙某先、高某兰、孙某均符

合烧死特征。

（二）直接经济损失

此次事故造成北安小区 9 号楼 16号营业房室内装修、家具、

电器等物品不同程度烧毁、烧损，过火面积 61.58平方米，火灾

直接经济损失为 123454.63 元。

四、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起火时间认定

通过对报警人、目击证人等相关人员的走访调查和询问，结

合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天津火灾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视频分

析意见》（编号：SP23149），综合认定起火时间为 2023 年 4 月 2

日 6 时 16分许。

（二）起火部位及起火点的认定

通过对起火场所进行现场勘验，对报警人进行询问，结合应

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天津火灾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视频分析意

见》（编号：SP23149），综合认定起火部位位于一层房间西北侧

电动自行车停放处，起火点位于距北墙 0.8 米、距西墙 1.5 米处

的电动自行车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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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起火原因认定

通过现场勘验、调查询问，起火现场室内停放的电动自行车

为小刀牌轻便型电动自行车，生产年份为 2017 年，电池型号为

4812 型铅酸电池组，额定电压为 48V，电池容量为 12Ah。对现

场残留的电动自行车进行专项勘验，起火前电动自行车处于充电

状态。经比对同类型电动自行车线路布局及配件情况，现场残留

的电源充电器（输出电压为 DC73.5V 以上，最大输出电流为 10A

以上）与该电动自行车原装电源充电器（额定最大输出电压

DC59.0V，最大输出电流 2A）不一致，起火电动自行车充电口

至电池组线路存在改装、铰接情形，地面提取的带有金属熔痕的

电气线路为该电动自行车充电口至电池组线路。依据应急管理部

消防救援局天津火灾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电源适配器及电气线

路《鉴定书》（编号：20230547），该金属熔痕有电热熔痕。

依据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天津火灾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

电源适配器及电气线路《鉴定书》（编号：20230547），结合《视

频分析意见》（编号：SP23149）等检验鉴定结果，综合认定起火

原因为使用大功率充电器充电过程中电动自行车电气线路故障

引发火灾。

（四）灾害成因分析

1.电动自行车违规入户充电。住户违规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

室内，并进行充电。调查中还发现住户违规自电表前端接线入户，

且未安装空气断路器等紧急电源切断保护装置，入户后使用多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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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线板布线。电动自行车线路发生故障时，起火场所电气线路无

法实现断路保护，线路仍处于带电状态。

2.起火场所火灾荷载较大。住户在起火场所内堆放了大量生

活物品杂物，着火后产生大量高温烟气，经楼梯快速蔓延至二层，

导致火势扩大。

3.火情发现不及时。监控视频显示，该场所 6 时 16 分出现

火光，3 名遇难人员未及时发现火情并报警，6 时 24 分周边群众

向银川市消防救援支队 119指挥中心报警，延误了灭火救援的最

佳时机。

4.初期处置不力。火灾发生后，该小区物业公司未出动微型

消防站，物业公司到场人员未及时使用公共消防设施、灭火器材

控制火势。

（五）造成人员伤亡的原因分析

火灾发生时，高温烟气通过楼梯向二层蔓延，居住在二层的

3名人员无法通过楼梯疏散逃生。该住户在二层外窗设置铁栅栏，

人员无法破窗逃生。

（六）火灾性质

经调查，银川市兴庆区北安小区 9 号楼 16 号营业房“4·2”

火灾，是一起因住户使用大功率充电器充电过程中电动自行车电

气线路故障引发的较大火灾事故。

五、事故调查中发现的其他问题

（一）宁夏住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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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一是消防工作职责未落实。宁夏

住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消防安全责任人未履行消防工作职责，北

安小区日常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仅由消防安全管理人负责。二是日

常防火检查流于形式。起火场所位于小区主要道路旁、物业值班

室对面，长期存在电气线路私拉乱接、飞线充电等现象，物业公

司工作人员对此隐患长期视而不见，未采取有效措施制止。2022

年以来的防火巡查从未发现火灾隐患。三是未定期检验维修消防

设施器材。北安小区两处地下车库均设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

动喷水灭火系统，但建筑自动消防设施长期故障或停用，也未委

托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进行检测和维保，地下车库、高层住宅楼梯

间、地下储藏室灭火器配置数量严重不足。四是消防控制室无人

值守。北安小区共设置 2 处消防控制室，其中，小区三期（高层

住宅）消防控制室无人值守，物业楼地下车库的消防控制室长期

被作为车库管理员休息室使用。物业公司所有工作人员均未取得

消防设施操作员资格证书。五是值班人员发现火灾不及时，初期

火灾处置不力。起火场所位于北安小区北门物业值班室约 15 米

处，火灾发生后，值班人员未及时发现火情，物业公司到场工作

人员未及时启动小区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未出动微型消防站，

未及时使用公共消防设施、灭火器材控制火势。

（二）北安社区居民委员会

消防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北安社区居民委员会未经常督促

北安小区物业公司（宁夏住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履行消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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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职责，对北安小区消防安全巡查流于形式。在调查中发现，

北安社区居民委员会办公场所就在北安小区内，对小区消防设施

未保持完好有效、灭火器数量不足等火灾隐患，以及起火场所长

期存在私拉乱接、违规充电现象视而不见，未采取有效措施制止。

（三）兴庆区凤凰北街街道办事处

消防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日常消防安全工作重会议部署、

轻督导检查，对所属社区消防安全工作督导检查不实、不细，2022

年以来，凤凰北街街道办先后 3 次对北安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开

展情况进行检查，均未发现任何问题。

（四）兴庆区公安分局凤凰北街派出所

实施消防监督检查不全面，对北安小区火灾隐患督促整改不

力。2022 年以来，凤凰北街派出所对北安社区居民委员会和北

安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开展监督检查，检查记录内容填写不完整、

存在漏项。对北安小区物业公司开展消防监督检查不深、不细，

对小区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灭火器数量不足等火灾隐患长

期未发现。

（五）兴庆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物业服务企业的管理工作无明确责任分工，指导、培训不

到位。对宁夏住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日常督导管理流于形式，监

督检查记录内容不完善、不规范。在星级化物业服务企业评定过

程中，对物业服务合同履行情况核查未发现该物业服务企业对共

用设施设备维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将北安小区评定为四星级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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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质量标准。

（六）兴庆区消防救援大队

对乡镇（街道办）、社区、派出所消防工作指导不深入。虽

然组织了多次网格员、派出所专兼职民警消防安全培训，但对凤

凰北街街道办事处、北安社区居民委员会、凤凰北街派出所开展

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情况掌握不全面。

（七）兴庆区人民政府

消防工作指导不深入。虽然对兴庆区的消防工作进行了安排

部署、督导检查，但对乡镇（街道办）、社区、公安派出所、消

防救援机构、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消防工作开展情况督导不实、不

细，基层消防安全治理不到位。

六、对相关单位、部门及工作人员的处理建议

（一）对责任人的处理结果

住户违规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并充电，导致发生火灾并造

成人员死亡。根据《消防救援机构和公安机关火灾调查协作规定》

（应急〔2021〕6 号）规定，兴庆区消防救援大队与兴庆区公安

分局开展了案件协助办理。因相关责任人已在火灾事故中死亡，

不再追究相关责任。

（二）对相关单位的处理建议

1.宁夏住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建议兴庆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对物业公司负责人进行约谈，责令整改；根据《银川市物业服

务企业及项目经理人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对物业公司进行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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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该企业在行业内本年度的评先选优资格。建议兴庆区消防救

援大队依法对宁夏住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存在的消防安全违法

行为立案查处，并将处理结果报事故调查组。

2.建议由银川市人民政府对兴庆区人民政府进行工作约谈，

责令凤凰北街街道办事处、兴庆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兴庆区人

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北安社区居民委员会向凤凰北街街道

办事处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凤凰北街派出所向兴庆区公安分局作

出书面检查，责令兴庆区消防救援大队向银川市消防救援支队作

出书面检查。

（三）对相关人员的处理建议

1.张德凤，时任凤凰北街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对街道消

防工作责任不落实负有领导责任。建议兴庆区人民政府对其进行

批评教育。

2.刘定蓉，兴庆区凤凰北街街道办事处消防专干，负责消防

安全宣传、教育，对辖区内重点场所的消防安全进行检查，消防

专干职责履行不到位，消防检查工作流于形式。建议兴庆区人民

政府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3.余晶晶，凤凰北街街道北安社区党总支书记、主任，主持

北安社区全盘工作，对住宅小区的消防安全巡查、检查流于形式。

建议凤凰北街街道办事处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4.王少凤，兴庆区凤凰北街街道北安社区综治专干，对北安

小区的消防安全检查不实、不细。建议凤凰北街街道办事处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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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批评教育。

5.张进，兴庆区公安分局凤凰北街派出所教导员、派出所消

防工作责任人，对派出所消防安全工作领导不力。建议兴庆区公

安分局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6.赵珏，兴庆区公安分局凤凰北街派出所消防兼职民警，对

北安社区和北安小区的消防安全检查不力。建议兴庆区公安分局

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7.杨巧云，兴庆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负责凤凰北

街街道办事处物业管理工作，对凤凰北街街道办事处、宁夏住宅

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疏于监管。建议兴庆区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8.马黎明，兴庆区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长，对分管区域消防

安全工作领导不力，对街道、社区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开展情

况掌握不全面。建议由兴庆区消防救援大队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9.康姝，兴庆区消防救援大队负责凤凰北街街道、北安派出

所的消防培训、指导工作的工作人员，对街道、派出所日常消防

业务工作和消防宣传培训工作指导不到位，对街道、社区消防安

全隐患排查工作开展情况掌握不全面。建议由兴庆区消防救援大

队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吸取事故教训，坚决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各级党委政

府、各行业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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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风险和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吸取兴庆区“4·2”较大

火灾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安全发

展理念，正确处理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要按照“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要求，严格履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防法》《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

规定的法定职责，全面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宁夏

回族自治区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细则（修订稿）》规定的工作责

任。要充分发挥安委会、消安委会的平台作用，定期研判安全形

势，加强工作交流，强化联合执法，消除监管盲区，进一步落实

消防安全监管责任，提高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坚决杜绝类似事故

发生。

（二）加大隐患排查，坚决稳控消防安全形势。各级各部门

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

须管安全”的总要求，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全面开展消防安全隐患

排查，全力防范化解重大火灾风险，全领域做好本地区、本行业、

本系统的消防安全工作，全方位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其中，住建部门要加大对建筑在建工地、住宅小区物管企业

的行业指导排查；公安部门要加强对物业管理企业、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履行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监督检查；乡镇、街道要强

化网格力量排查，发挥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工作优势，全面开展“敲

门行动”排查消除火灾隐患；消防救援部门要加强对各行业部门、

街道社区消防工作的业务指导，提升社会面“四个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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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严格执法，切实加大监管执法力度，敢于动真

碰硬，对不符合消防安全生产基本条件、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

的企业，要严格按照“四个一律”要求依法严惩，坚决确保辖区

消防安全形势平稳。

（三）强化宣传教育，全力提升群众消防意识。此次火灾暴

露出居民消防安全意识淡薄、逃生自救能力不足的问题。各地要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新媒体等传播途径，高频次

播发防火提示和消防公益广告；要利用微信、短信等形式开展对

各类目标人群的定向、精准宣传；要通过宣传标语、村村响和上

门入户宣传等方式，大力普及消防安全知识、用火用电用气安全

常识和逃生自救技能，切实强化社会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要加

大舆论宣传和监督力度，发动群众群防群治，及时举报和曝光重

大火灾隐患，督促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和落实安全主体责任。

（此件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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